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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方面，对于著作人身权与著作财产权的关系，我国著作权法基本上采取了“二元论”的立场，即我国

对基于作品而产生的既相互独立又彼此有联系的著作人身权与著作财产权分别赋予作者相应的权利加以

保护；另一方面，由于各项权利中包含的人身利益和财产利益彼此交叉、边界模糊，加之两项权利在行

使规则上存在一定差异，致使著作人身权与财产权归属不同并进一步导致两类权利行使冲突现象的发生。

通过结合司法实践可知，对于我国而言，发表权与著作财产权的冲突以及保护作品完整权与著作财产权

的冲突是当前著作人身权与财产权之主要存在冲突所在。因此，本文在理清著作人身权与财产权冲突发

生之根源的前提下，欲探究协调我国著作人身权与著作财产权冲突之准则，并且进一步对我国现行著作

权法相关条文提出了修订的建议，以期更好地解决实践中面临的困境。 
 
关键词 

著作人身权，著作财产权，行使冲突，协调 

 
 

The Conflict and Coordination between 
Personal Rights and Property Rights  
of Copyright in China 

Li Yin 
School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Received: Sep. 17th, 2023; accepted: Oct. 23rd, 2023; published: Oct. 31st, 2023 
 

 
 

Abstract 
On the one han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sonal rights and property rights, China’s copy-
right law basically adopts the position of “dualism”, that is, China protects the personal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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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property rights of authors, which are independent and related to each other, and give au-
thors corresponding rights; on the other hand,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personal and property in-
terests contained in the rights intersect with each other and the boundaries are vague, coupled 
with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rights in the exercise of the rules, resulting in a conflict be-
tween the personal rights of the copyright and the property rights, which is attributed to a differ-
ent property right, thus leading to a conflict in the exercise of the right. Combined with practice, it 
can be seen that for China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right of publication and the right to copyright 
property, as well as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right to protect the integrity of a work and the right to 
copyright property, are the main conflicts between personal rights and property rights. There-
fore, on the premise of clarifying the root causes of the conflict between personal rights and 
property rights,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explore the guidelines for reconciling conflicts between 
them, and further proposes amendments to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current Copyright Law, 
in order to better solve the dilemma faced in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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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著作权一方面是对作品的产权，涉及权利人的尊严等精神方面，著作权法规定了一系列著作人身权

对此予以保护。但同时，在著作权交易日益繁荣的当下，其作为一项涉及经济财产的产权属性日益凸显。

现实中存在大量对于同一部作品其著作人身权与著作财产权归属不同主体的情形，进而也产生了许多同

一部作品的著作人身权主体与著作财产权主体权利行使产生纠纷的情形。现行著作权法对于上述问题的

规定存在不完善之处，因此有必要结合司法实践对上述现象产生的原因及应对之道进行研究。 

2. 著作人身权与著作财产权冲突之原因 

著作财产权和与著作人身权均是受我国著作权法所保护的权利，但在实践中，随着著作权越来越为

人们所重视，其相关交易也日益繁荣，随之也引发了越来越多关于同一作品的著作人身权与著作财产权

发生冲突的情形。因此，应首先从理论上理清产生著作人身权与著作财产权冲突原因，才能进一步找到

解决相关实践问题的方法。 
(一) 著作人身权与著作财产权的关系 
在各国著作权法体系中，对于著作人身权与财产权的关系具有不同认知，主要有一元论和二元论两

大阵营。前一阵营的典型代表国家为德国，主张作品具有的财产性和人身性并非可以构成权利的两个组

成部分, 而是代表着一个统一权利的双重功能。而主张“二元论”的典型代表为法国，认为基于作品不

仅可以产生相应的著作财产权，还应该包括作者在作品之上所产生的人格利益，因此保护作者基于创作

而享有的人身权，但二者彼此联系又相互独立。 
我国《著作权法》第 10 条规定了“著作人身权”和“著作财产权”的相关权利内容，一方面著作人

身权和著作财产权是著作权“二元论”下的法律概念，另一方面，我国著作权法的理论与实践中一直秉

持着同时保护著作权人的人身利益和财产利益的价值观，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基本上采取著作权二元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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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场。其中，著作人身权是指作者对作品中表现出的作者的人格和精神利益享有的排他性权利；而著作

财产权则是指作者和其他著作权人享有的以特定方式利用作品并获得经济利益的专有权利[1]。我国《著

作权法》第十条规定了四种人身权利，十二种财产权利及一项兜底权利，从法律文本上来看，现行法律

对不同的权利作出了类型化的明确划分，但实际上各项权利中包含的人身利益和财产利益却互相交叉、

界限模糊。例如，针对著作财产权与发表权和修改权的冲突而言，决定是否将作品向公众发表或者是进

行修改，当然是作者的人格的反映，理应属于作者人身利益的范畴；但与此同时，将作品公开发表或者

修改与否，也决定了相关权利人是否可以从作品中获利，与财产利益能否实现息息相关，故而著作人身

权之上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财产性因素。 
(二) 著作人身权与著作财产权的行使差异 
关于著作人格权与著作财产权的关系，存在一元论和二元论的分歧，但不管是一元论还是二元论都

禁止著作人格权的转让[2]。在“一元论”中，将著作权视作一个不可以被转让整体；在“二元论”中，

著作人身权及财产权体现为两种权利类型，因此两者的权利行使规则也存在区别——相较于著作财产权

而言，作者基于作品所享有的著作人身权不可以转让、许可、放弃或继承。《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自 2021 年 1 月 1 日期正式实施，第四编人格权编中规定人格权不得放弃、转让或者继承。1 而著作权同

样属于一种民事权利，故而从逻辑推理上来说，民法中关于人格权的一般性规定同样也应该适用于著作

人身权。因此，理论界一般认为著作人身权具有专属性，除法律的特殊规定除外专属于作者享有，著作

人身权亦不能进行转让、放弃、或继承，与可以进行转让的著作财产权相区别。 
同时，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相关规定可知，著作权人不但可以对他人实施许可，亦可以全部或部

分转让著作财产权。虽然法律中并没有明确规定著作人身权不能转让，但是司法实践中普遍认为，转让

著作权人身权的合同条款无效，放弃著作人身权的约定也无效，著作权人身权不能被他人继承，不能将

著作人身权委托他人行使，包括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 
(三)著作人身权与财产权归属不同导致权利行使冲突 
根据逻辑推理可知，如果著作人身权与著作财产权同属于一个主体，由于两种权利本身不存在冲突，

则不论该主体如何行使其所具有的任何一项权利都不会与其他权利产生冲突，所以，只有当著作人身权

与财产权归属于不同主体时才有可能导致权利行使产生冲突。一方面，由上文可知，在著作权交易过程

中，依据著作人身权区别于著作财产权的行使规则——著作人身权不能转让、许可、放弃、继承，由此

产生了大量著作人身权与著作财产权归属于不同的主体的现象。例如，作者将其创作的小说转让之后，

授权给他人进行电影的改编，受让人获得该作品的改编权，但作品的其他著作人身权仍由作者享有。另

一方面，在特殊情况之下，著作权法中亦规定了著作人身权与著作财产权原始归属于不同主体的情形。

例如，《著作权法》第 18 条第 2 款规定了特殊职务作品的署名权归属于创作者，对于其他著作权归则属

于法人或非法人组织享有。2 
随着越来越多著作人身权与著作财产权主体分离情况的产生，著作财产权的受让人或被许可人或法

律规定的其他著作财产权主体具体使用作品的意愿与作者享有的著作人身权产生冲突的情形也越来越多。

例如，知名网络小说《鬼吹灯》的著作权人将其作品的改编权转让给某电影出品方，受让人据此改编出

品电影《九层妖塔》，而电影上映后著作权人则又以署名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等造成了损害起诉至法院

要求电影的出品方、导演等停止侵权、公开道歉并赔偿人民币 100 万元。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992 条：人格权不得放弃、转让或者继承。 
2《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 18 条第 2 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职务作品，作者享有署名权，著作权的其他权利由法人或者非法

人组织享有，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可以给予作者奖励：(一) 主要是利用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物质技术条件创作，并由法人或者

非法人组织承担责任的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地图、示意图、计算机软件等职务作品；(二) 报社、期刊社、通讯社、广播电

台、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创作的职务作品；(三)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合同约定著作权由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享有的职务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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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著作人身权与著作财产权行使冲突的具体表现 

我国著作权法赋予了著作权人四种人身权：署名权、发表权、保护作品完整权以及修改权。根据我

国《著作权法》的规定，对作品进行修改或者授权他人修改作品的权利为修改权 3，对此，学术界普遍认

为这一权利所规定的内容并没有实际意义，也有与保护作品完整权内容有重复之嫌，因此没有必要设立

对作品的修改权，笔者对此亦持支持态度。结合司法实践可知，其他著作财产权行使与作者署名权产生

的冲突往往是因为行使著作财产权时没有在作品之上对作者进行署名，或者没有按照规定形式署名，理

论上对以上两方面并无较大争议，在此不做赘述。因此结合实践可知，对于著作人身权与著作财产权的

行使冲突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 发表权与著作财产权的冲突 
《著作权法》规定发表权是决定是否将作品公之于众的权利。4 发表权规定于第 10 条第 1 款第 1 项，

置于各人身权之首，因此该权利是作者享有的一项重要的人身权，发表权关乎是否将作品公之于众。与

其他著作人身权相比，发表权与著作财产权的行使关系最为紧密。一方面，不发表作品就难以对作品进

行复制、发行等后续利用；另一方面，单独行使发表权而不行使其他著作财产权也不具有可行性。因此，

作者转让未发表的作品的著作财产权，在没有约定发表权的行使的情况下，对相关著作财产权的行使必

然导致作品的发表，产生发表权与著作财产权的冲突。 
2020 年《著作权法》第 20 条与之前相比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其中明确规定作者如果将未发表的

美术、摄影作品的原件所有权转让给他人，受让人展览该原件不构成对作者发表权的侵犯。5 上述规定对

美术、摄影作品的发表权与展览权的行使冲突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协调，但是除美术作品、摄影作品原件

所有人在展览作品原件时导致作品公之于众的情形除外，依然存在其他类型的作品因为行使著作财产权

导致未发表作品公之于众的情形，从而产生行使著作财产权与是否公开发表作品之间的冲突。 
(二) 保护作品完整权与著作财产权的冲突 
2020 年《著作权法》规定，保护作品完整权是禁止他人对作品进行歪曲、篡改的权利。6 保护作品

完整权追求的是保持作品的同一性、不变性，但是著作财产权中有若干权利是需要对作品进行变动才能

实现的，如摄制权、改编权、翻译权等，笔者将其称为变形类著作财产权[3]。在同一部作品各项权利中，

保护作品完整权趋向于使作品保持其完整性，而摄制、改编、翻译原作品则是趋向于在原作的基础上进

行一定程度的改动，有时甚至会形成新作品，因此，在两类权利分属于不同的主体时，各自行使权利而

产生冲突的情形在所难免。 
其中，一个典型案例便是张牧野(笔名天下霸唱)诉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等侵害著作权案。被告中影

集团经授权获得了张牧野创作的《鬼吹灯》系列小说第一部《精绝古城》的改编权，后将其改编成电影

《九层妖塔》并在全国各大影院上映。张牧野认为电影《九层妖塔》未给其署名，侵犯了其著作权，且

电影内容对原著所表达的内容扭曲、篡改严重，在人物设置、电影情节等方面与原著差别巨大，电影上

映后公众的影评非常低，侵犯了作者的保护作品完整权。 

4. 著作人身权与著作财产权行使冲突的协调准则 

我国著作权法既规定了著作人身权同时也规定了著作财产权，故两者都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但是

当面临因权利主体不同而产生的权利行使冲突时，需要综合考虑以下几项准则，从而划分著作人身权与

 

 

3《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 10 条第 1 款第 3 项：修改权，即修改或者授权他人修改作品的权利。 
4《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 10 条第 1 款第 1 项：发表权，即决定作品是否公之于众的权利。 
5《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 20 条：作品原件所有权的转移，不改变作品著作权的归属，但美术、摄影作品原件的展览权由原

件所有人享有。作者将未发表的美术、摄影作品的原件所有权转让给他人，受让人展览该原件不构成对作者发表权的侵犯。 
6《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 10 条第 1 款第 4 项：保护作品完整权，即保护作品不受歪曲、篡改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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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财产权的行使界限，协调因权利行使产生的冲突。 
(一) 行使著作人身权应服从著作财产权交易的特定目的 
著作财产权交易就其狭义而言，只包括著作财产权转让和许可；就其广义而言，可以包括作者接受

委托或工作任务创作作品，而委托人或工作单位依法或依约定对创作成果享有著作财产权或部分使用权

[4]。因此，本篇欲将广义的著作权财产权交易作为讨论对象。最高人民法院有判例指出，著作权许可合

同解释应该遵守合同解释的一般规则。7 因此，处于交易关系的双方应当服从特定交易目的，法院在解释

相关协议时也可以从符合特定交易目的角度出发，为交易双方的交易安全保驾护航。 
例如，对发表权而言，是一种同时涉及到作者的人身权益以及受让人的财产权益的权利，在处理发

表权与其他著作财产权产生的冲突时，就应当考虑在实现双方进行著作财产权交易目的时是否会导致未

发表作品公之于众。如果第三人基于作者的意图取得其未发表作品的使用权或原作品的财产权，并且依

据使用权的性质或法律规定，该第三人不可避免地要将作品公之于众，则作者交付作品的行为可以推定

为同意发表[5]。 
(二) 协调著作人身权与著作财产权行使冲突应符合利益平衡原则 
相关各方(尤其是权利人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平衡一直贯穿着知识产权的立法设计和法律实施[6]。

作为一项立法者在设立法律条文时所遵守的一般原则，在解决著作人身权与著作财产权行使冲突这一问

题的时候也应当予以考量。在著作权法中，不仅需要考虑社会公众与著作权人之间的利益平衡，在同一

作品的不同权利人之间也应当进行利益平衡。“权利云者，依法律之担保，得贯彻主张某利益之可能性

也”[7]，个人利益如果获得法律的保护即成为一项权利或权益，对权利冲突的协调，实际上意味着对利

益冲突的协调。利益平衡原则意味着既不能为了维护著作人身权而妨碍作品的传播和利用，也不能为了

便利著作财产权而无视作者的人身权益，而是应该力求在两者之间寻求一种平衡。 

5. 协调著作人身权与著作财产权行使冲突的立法建议 

著作人身权以作品是作者人格的体现作为一大前提，在一定程度上与市场中正常的交易规则冲突，

因而极易造成对文化交易市场的正常运行的干扰。最新修订的著作权法除了对美术作品、摄影作品所涉

及的发表权与展览权行使冲突作出了相应的规定之外，没有其他相关规定与处理著作人身权与财产权行

使冲突的与协调相关。但既然现实中已经出现了相关的冲突问题，法律就应当予以回应，因此，现行著

作权法中的相关法律规定远远不能满足现实需要。本文针对上述讨论，提出以下几点立法建议。 
第一，对《著作权法》第 4 条 8著作权人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行使著作权时的基本原则进行增补，

进一步明确规定著作权人行使著作人身权的限制，即“作者行使著作人身权应当符合诚实信用原则，不得

违反作者应当负担的法律义务，也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诚实信用原则要求民事主体在行使民事权利、履

行民事义务或者承担民事责任时，均应该秉承诚意和善意，信守自己的承诺。该原则不仅适用于契约的订

立、履行和解释，而且可以扩及于一切权利的行使和一切义务的履行[8]。根据上文分析可知，在协调著

作人身权与财产权的冲突时应考虑作者行使著作人身权是否服从著作财产权交易的特定目的以及利益

平衡原则，著作人身权确实属于著作权人的合法权利，但是如果在行使著作人身权时不符合先前的著

作财产权交易的目的或者将会造成利益失衡，便违反民事交往所应遵守的诚实信用原则。因此，由于

法律上缺乏对著作权人身权的限制，应规定诚实信用这一基本原则，进一步引导著作人身权人更好的

行使其权利。 

 

 

7《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申字第 658 号民事裁定书。 
8《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 4 条：著作权人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行使权利，不得违反宪法和法律，不得损害公共利益。

国家对作品的出版、传播依法进行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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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我国现行著作权法只对美术、摄影作品发表权与展览权的行使冲突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协调，

对于其他类型未发表作品可能产生的发表权与其他著作财产权的冲突也应作出相应规定。对此，可参考

域外其他国家的立法，例如《日本著作权法》针对上述问题规定如下，以下三种情形我们可以推定作者

同意发表其作品：第一，在作品尚未发表的情况下，受让人在作者转让著作权后，可以直接行使著作权

发表作品；第二，在美术作品或摄影作品尚未发表的情况下，受让人在作者转让其原件后，可以以展览

原件的方式发表；第三，在作者的电影作品著作权归属于电影制片人的情况下，电影制片人可以直接行

使著作权发表作品[9]。虽然我国已经对美术、摄影作品的发表权进行了的单独限制，但考虑立法成本，

可进一步规定“著作人将其未发表作品的著作财产权让与他人或授权他人使用后，因著作财产权的行使

或利用而导致作品公开发表，视为著作人同意公开发表其作品。”据此，对发表权的限制不再局限于美

术作品和摄影作品，将使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更加周延。 
第三，完善保护作品完整权的定义。前文所提到张牧野案件背后存在的就是如何界定保护作品完整

权与改编权的边界问题。对于这一案件，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对于是否侵犯保护作品完整权的判断标准

并不一致，前者是将是否损害作者声誉作为判决依据；后者则以是否损害作品的同一性作为裁量依据，

即是否对涉案作品的核心要素以及表达的情感作了大幅度的改变。有学者认为“设置保护作品完整权的

价值在于确保作品的同一性，并非保护作者的声誉”[10]。但考虑我国《著作权法》的立法宗旨便可发现，

著作权法的出发点并非止于单纯授予权利人一种绝对的垄断权，而在于进一步的鼓励有益于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作品的创作和传播行为。因此，本文认为法律之所以规定保护作品完整权并非

是为了保持作品的同一性，如果采用此标准将导致改编权、摄制权、翻译权的正常的行使空间大大缩小，

进而造成对文化创作多样性及传播的限制。这也反映出实践中存在对“歪曲、篡改”判断标准不明确的

困境，因此，为解决这一困境，可将保护作品完整权的定义进一步规定为“保护作品完整权，即保护作

品不受歪曲、篡改，作者声誉不受损害的权利”。 

6. 结论 

依据我国著作权法，著作人身权与财产权均应受到保护，但我国采取著作人身权与著作财产权关系

“二元论”的立场，一方面导致各项权利中包含的人身利益和财产利益互相交叉、界限模糊，另一方面

也使著作人身权与著作财产权的行使规则上产生差异，致使在著作人身权与财产权归属不同主体时产生

权利行使冲突。实践中，对于著作人身权与财产权可能存在的行使冲突主要体现在发表权与著作财产权

的冲突以及保护作品完整权与著作财产权的冲突两方面。在解决上述问题时，应在遵循行使著作人身权

应服从著作财产权交易的特定目的和协调著作人身权与著作财产权行使冲突应符合利益平衡原则这两项

基本准则，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相关法律规定进行完善，必将更好地处理现阶段我国著作权领域关于著作

人身权与财产权行使冲突的实践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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